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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现代城市集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各式各类的物质技术要素和人文社会要素,是“社会体系冶(人的关

系系统)和“技术体系冶(人造物的功能系统)紧密耦合的复杂系统。 以“社会 - 技术体系冶为分析视角,对《北

京市“十二五冶时期应急体系发展规划》文本进行解析,发现其在应急能力建设上具有聚焦城市抗冲击力、推
行多元主体治理和综合防范等创新,对今后地方应急体系发展规划编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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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city has integrated all kinds of material, techn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which have made
up the complex system through coupling of “social system冶 and “technical system冶.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鄄
ciety鄄technology system冶,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text of Emergency System Development Plan of Beijing during the
“12th Five鄄Year冶, it summarizes Beijing蒺s capacity building i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olicy in鄄
novation shows up in design of the city蒺s resilience, polycentric governance and comprehensive precaution.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other local emergenc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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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 2003 年 SARS 事件以来,北京市高度重视应

急管理工作,明确提出“人民生命财产高于一切,首
都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冶的工作宗旨,积极搭建“3 +
2 + 1冶淤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框架,不断加强应急预

案体系建设和应急工作机制建设,率先在全国实现

突发事件应对地方立法,即 2008 年北京市第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实施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业办法》。 北京市应急体系建设取得

重要突破,其应急能力得到提升。 然而,北京毕竟是

一个拥有两千余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型城市,是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

化和国际化的关键时期,结构升级、体制转轨和社会

转型加快等必不可免地导致各类矛盾和突发事件的

频发,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安全

风险交织并存,因而,“十二五冶时期北京城市安全

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更加复杂,防范与处置突发事件

更加困难。 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和安全发展的理念

以及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编制一份

科学有力的《北京市“十二五冶时期应急体系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以统筹和引导未来五年北

京市应急体系建设,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中国政

法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全程参与了这项重要工

作,具体承担了北京市政府委托的“北京市‘十二

五爷时期应急体系发展规划编制支撑研究冶的研究



任务。 概括和总结课题研究的逻辑思路及相关的政

策创新,对于今后地方应急体系发展五年规划的编

制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社会 -技术体系冶的分析视角

在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现代社会

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体系冶(人的关系系统)和“技术

体系冶(人造物的功能系统)紧密耦合的复杂系统。
其覆盖范围业已超出地球表面,深及太空(如宇宙

飞船)和深海(如载人深海潜水器)。[1] 作为现代文

明成果集中体现的特大城市,更是集成了现代社会

发展的各式各类的物质技术要素和人文社会要素,
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巨系统。 生活于现代城市的人类

共同体,乃是借助科技集成度高、物质能量耗散大、
功能便捷且复杂的网络化的技术体系,如公交、物
流、能源网络、通信网络、市政设施等,与外部环境进

行相互作用的。 这与传统社会主要运用生物能(如
马匹)和一定的自然能(如风力和水流落差等和化

石能源等)是完全不同的。 传统社会虽然也有城

市,但它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技术体系,它是在没有

现代技术体系的中介作用和依托的条件下,面对大

自然的冲击和灾害的,其承灾体的脆弱性非常大,灾
害防救能力甚是低微,故而各种灾害所造成的后果

非常严重。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现代社会对各

类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大幅提高;凭借先进的技术

体系,对各类灾害的应对能力也大幅提高。 这是现

代社会 -技术耦合体系的突出优势和能力。
正如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

性。 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

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如核泄漏

风险、各类人因技术事故、转基因风险、环境与生态

风险等。 相对于外在环境和自然的超复杂性,人类

的认识能力还极为有限。 面对现代社会 -技术体系

构成单元和要素的巨量性、结构的复杂化、功能的分

化与依存化、关联作用的非线性等,现代城市在内外

部风险和突发事件的冲击下,还可能会产生传统社

会所不曾有过的灾害形态。 愈益复杂的现代社会 -
技术体系的运行,往往伴随着自身复杂的风险脆弱

性。 可以说,风险社会愈益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城

市的突出特征。 特别是在自然的风险因子与来自技

术体系或社会的风险因子相叠加的时候,其对人类

造成的危害也更为巨大,如日本福岛核电站因 3·11
地震而造成的核泄漏事件。

总之,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看,现代城市乃是一

个要素集成度高、作用关系复杂的巨系统,体现着现

代社会 -技术体系的突出特征。 一方面,它内蕴着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内部相互缠

绕、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功能网络;另一方面,这
一功能网络又是依籍人流、物流、能流和信息流对系

统不间断的输入和输出而维持的。 现代城市是一个

典型的耗散结构。[2]无论是发生于系统之内抑或是

发生于外部环境的突发事件,都会藉由复杂的非线

性机制而蔓延、扩散和放大(即“蝴蝶效应冶),而且

运动变化的速度往往非常快,跨界和跨域的影响也

非常普遍,呈现出时间加速和空间压缩的特征。 同

时不可忽略的是,借助现代信息及交通手段,人类非

在场和非即时的互动获得了现实性和巨大影响力,
人类的互动关系可以从特定时空抽离而在其他时空

条件下进行嵌装和组合,而对现代社会的运行产生

“脱域机制冶 [3]。

二、《规划》创新点分析

摇 摇 《规划》从建立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应急体系的

高度,提出了 2011 年到 2015 年的整体建设目标,即
构建具有首都特色、国内领先、适应中国特色世界城

市建设进程需要的、比较健全的现代应急体系。 其

中,不断提升应急准备、综合防范、快速反应、恢复重

建、基层应急、社会参与、城市安全运行、巨灾应对和

科技支撑等九大应急能力,是《规划》的主要任务。
加强这九大能力建设的目的是使突发事件应对效率

持续提高,使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全面降低。
(一)应急准备能力建设

从制度、队伍、资金、通信、物质设施等方面加强

综合保障体系建设,常备不懈,是城市社会 -技术体

系有效抗击风险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前提和基

础。 《规划》在该方面较有新意的设计要点有:加强

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北京市《实施办法》的宣

传、学习和培训,适时修订相关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以及在风险评估基础上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强
化跨部门、跨系统、跨区域的综合应急演练和现场指

挥工作流程演练,重点推进桌面演练和检验性演练;
从认定标准、装备配备、调用机制、保障条件、购买服

务等方面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推进应急

物资储备和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管理以及二者之间

的功能衔接;通过充分利用有线、无线、卫星通信等

领域的新技术,推进无线政务网建设,优化升级移动

通信车功能等,切实加强应急通信保障机制建设。
(二)综合防范能力建设

通过实施科学的风险管理来提升风险防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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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在中国各个城市还是一项比较新的工作。
《规划》在该方面较有新意的设计要点有:发挥应急

管理系统统筹协调作用,充分依托常态行政管理体

制,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及工作体

系;完善各类突发事件监测系统,进一步健全专业监

测和社会监测相结合的监测体系及其相应的分析研

判机制,尤其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的全程监管,拓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功能,提升食品药

品安全和传染病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健全预警

指标体系和管理制度,完善预警信息快速发布平台

及机制,规范和细化各类预警响应措施与协调联动

机制以增强预警响应能力;完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
实现街道(乡镇)、社区(村)全面覆盖,并与国防动

员系统、驻京部队、周边省区市的信息系统实现互联

互通、信息共享。 健全基层应急信息报送网络,推进

基层应急信息报告员、社会公众报告和举报奖励制

度建设。
(三)快速反应能力建设

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做到快速反应和有效处

置,这对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防止灾害扩大和次生

衍生灾害发生至关重要。 《规划》在该方面较有新

意的设计要点有:充分利用各类先进技术手段,整合

应急、地理、人口等相关信息,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

决策和快速评估系统,加强专家队伍及工作机制建

设,充分发挥咨询与辅助决策作用;进一步完善现场

指挥机构的设置和分工,明确现场决策、处置和保障

主体,加强各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建设,加大现场统

筹和管控力度,完善现场区域划分、应急通行、抢险

救援、信息发布、后勤保障等各类机制;加强市应急

办、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各有关部门、各区县政府与

国家有关部门,驻京部队、武警,周边省区市,中央在

京企业等重点单位的信息沟通与应急协作,逐步建

立联络会商等工作制度;推进市应急指挥机制与部

队指挥机制的有效衔接,以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

想为指导,整合利用军地资源,加强驻京部队和本市

民兵、预备役部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加强

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强化应急

通行和交通保障机制建设,加强空中救援机制和能

力建设。
(四)恢复重建能力建设

事后恢复与创建是突发事件应对全过程管理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环节和部分。 《规划》在该方面

较有新意的设计要点有:健全救灾应急体制,完善突

发事件救助协调指挥机制,完善公共设施恢复重建

机制,重点加强水、电、气、热、交通和通信等生命线

工程的快速恢复能力的建设;规范较大以上突发事

件调查评估的组织及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突发事件

调查评估指标体系,逐步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档案管

理制度;整合社会资源,引入社会组织和个人力量,
提倡社会互助,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冶的救助

体系;构建全市统一的社会救助平台,提高统筹协调

社会救助力量和物资的能力;建立健全灾害保险制

度、法律援助机制和灾民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五)基层应急能力建设

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是城市整体应急能力建设的

基层基础。 《规划》在该方面较有新意的设计要点

有:健全街乡和村居两级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

建设,推进各类单位建立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责任制;
强化基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规范应急操作程序,实
现应急预案全面覆盖;各街乡应整合基层警务人员、
医务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物业保安、公益性岗位

人员、志愿者等具有相关救援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

员,建立综合性基层应急队伍;组织和指导社区居委

会、村委会建立应急志愿者队伍;深入开展“安全社

区冶、“平安社区冶、“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冶等创建活

动,建设一批防震减灾示范学校、社区、乡村和企业。
(六)社会参与能力建设

现代城市突发事件应对是全社会、全主体参与

的应急管理。[4]《规划》在该方面较有新意的设计要

点有:普及应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完善面向社区

和公众的应急科普宣教渠道,提高公众避险逃生意

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整合现有教育和培训资源,构建

规范的应急管理培训体系,针对不同人群,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防灾应急知识培训;充分发挥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作用,建立健全有

效的社会动员体制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

广泛参与的应急动员格局;依托北京市志愿者工作

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构建以青年志愿者为基础、专
业志愿者为骨干、各种志愿者广泛参与的应急志愿

者队伍;招募、动员、组织和鼓励志愿者参与应急知

识宣教普及、技能培训、应急演练、突发事件辅助救

援等工作。
(七)城市安全运行能力建设

现代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 技术系统,重要

基础设施和关键资源“双安全冶是城市安全运行和

发展的根本保障。 《规划》在该方面较有新意的设

计要点有:开展重要基础设施抗灾能力评估和关键

资源安全评估,建立重要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数据库

和资源安全预警机制;完善并落实轨道交通、地面公

交、通信、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重要市政设施

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中的安全标准,逐步推动业务

可持续管理(BCM),分类制定基础设施抗震加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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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计划,实施建筑抗震加固工程;加快构建资源和设

施“双安全冶的能源供应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将自

然灾害预报预警纳入能源日常运行调节工作;利用

技术手段提升应急系统网络和信息安全水平,提高

安全防护和风险管控能力,加强重要系统相关入侵

检测、冗余备份等工作,强化重要业务数据信息安全

保护,推进身份认证和系统信息安全管理,形成定期

数据备份机制;完善水、电、气、热、交通、通信等重要

基础设施和成品油、生活必需品等关键资源的应急

保障预案,制订水资源应急保障方案,研究建立水资

源安全储备体系,编制煤电油气运综合保障预案,增
强城市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

(八)巨灾应对能力建设

立足巨灾应对来加强城市应急体系建设,方能

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城市应急管理与灾害应对的要

求。 《规划》在该方面较有新意的设计要点有:总结

分析国内外巨灾应对的经验教训,依托首都体制,研
究建立统一指挥、分区联动、快速响应的首都及周边

地区巨灾救援联动与协作机制,研究首都巨灾应急

指挥机构方案,探索科学有效的巨灾应对模式;开展

针对巨灾发生发展机理、防范、应急准备、处置救援

等方面的研究,识别区域内潜在巨灾的种类及其危

害程度,预测可能的影响区域及危害后果,查找和分

析巨灾隐患及应对巨灾的薄弱环节,综合评价区域巨

灾应对能力,形成应对策略;从巨灾应对的要求及规律

出发,对应急救援队伍、物资、设备、技术手段、通信保

障、避难场所、资金等各类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建设,
有针对性地开展巨灾应急预案的研究与编制,开展巨

灾救援的志愿者队伍建设模式和管理机制研究。
(九)科技支撑能力建设

科学技术在现代城市应急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支撑作用。 《规划》在该方面较有新意的

设计要点有:运用先进信息技术,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应急指挥系统功能。 利用市电子政务共享交换平

台,整合有关单位基础设施数据库信息,建设首都应

急管理基础数据库;推进城市安全运行和应急管理

领域物联网应用建设,建立北京市应急系统物联网

应用体系,全面提升市应急指挥技术支撑系统的科

技含量和智能化水平;充分发挥首都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优势,积极扶持和发展公

共安全科技和应急产业。

三、总结与讨论

总体来说,《规划》的编制,契合了首都的特点

和未来一个时期城市应急管理的需要,特别是将九

大应急能力的提升作为规划的主要任务,使规划文

本具备了明确性、可执行性和可考核性。 这些制度

设计的创新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着眼于城市

社会 -技术体系的弹性和抗冲击能力(resilience)而
进行制度建设,通过九大能力的有机整合,提升城市

对突发事件冲击的风险抵御、损害减缓和功能修复

的能力;二是遵循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合理确定了

应急指挥体系信息化建设和应急领域物联网应用的

任务;三是坚持公共治理的思维导向,正确处理了各

类主体应急能力建设与整个城市应急体系发展之间

的关系,尤其在强化基层和社会响应方面,提出了具

体明确的建设目标和任务;四是立足于综合防范,突
出强调预防和应急准备的重要性,力求通过五年规

划及其实践而使首都应对各类大灾和巨灾的能力得

到切实提升。
现代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 技术体系,具体

地说,其是由一个个的社会 - 技术单元或子体系于

相互关联、耦合和嵌套而形成的多层级系统,它们之

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城市的各类

突发事件常常是依托这些机制而进行传导、流变并

造成严重后果的。 现代城市风险的这一特征就决定

了实施全主体、全过程、全类型城市应急机制的必要

性和必然性。 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就是要建构

动态的和开放的公共治理网络,强化跨辖区、跨部

门、跨政府与社会的协调与合作;要在所有类型的应

对主体(政府、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进行信

息互通和资源连接,实现战时应急资源大幅缺口的

快速弥补和政府应急能力的倍增效应。 为此,就需

要规划建设包含不同应对主体、不同类型事件和跨

越不同层级的联动(互动)机制。[5] 鉴于北京市系统

化地开始现代城市应急体系建设的时间并不长,许
多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需要磨合,多个方面的条块关

系需要理顺等,具体的应急联动机制建设的路径在

《规划》中表述得尚欠清晰且缺乏比较具体的和可

操作性的措施。 尤其在巨灾应对的首都体制的规划

和建设上,由于地方规划做不到将中央部门、系统、
单位,邻近省区市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协
调到不同的功能模块上,故当巨灾冲击时,便无法快

速启动跨层级和跨地域的功能模块及联动机制,难
以快速实现“平—战冶转换。 这一突出问题应当通

过其他途径尽快提到中央层面的决策议程。 另外,
该《规划》未在十年或十五年长远规划、三年近期规

划、每一年追踪调整等方面留有接口,使其与复杂和

变化中的应急形势难以有很好的动态适应,这也是

该规划的一个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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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Nikki Bromberger 所著的《Negligence and Inherent Unreasonable鄄
ness》一文,载于《 The Sydney Law Review》,2010 年 9 月刊,第
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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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淤 “3冶是指北京市市级应急管理机构、市级专项应急指挥部(市属

14 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和区县应急指挥机构。 “2冶是指两个服务

中心,即以“110冶为主的紧急报警服务中心和以市政府便民电话

“12345冶为主的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 “1冶是指以属地为主,机
关、企事业、学校、社区和农村等为基础的基层应急体系。

于 读者可想象一下城市中行驶着的车辆、道路桥梁、交通管理系统,
车间、工厂,水电气热等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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